通知
各部门工会：
    根据市妇联《关于发动全市妇女参与“2009福建和谐家庭”评选活动网络评议和网络投票活动的通知》，欢迎广大女教职工积极参加此项活动。具体参加活动的办法请详见以下转发市妇联的通知。
                   校工会女工委
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11月2日
转发厦门市妇联的通知
2009年福建和谐家庭评选活动通知

各区妇联、市直机关妇工委、各部委办局妇委会（女工委）、各级巾帼文明岗：
接省妇联通知，从2009年1月起，开展“建设和谐家庭”征文活动和“2009福建和谐家庭评选活动”。

此次评选活动分三个阶段：

1、候选家庭的事迹报道。从10月15日至11月15日，福建日报将连续刊登25个候选家庭的事迹，并在东南网（http：//www.fjsen.com/zhuanti/hxjt.htm）同时报道。

2、进行网络投票。11月15日至21日，在东南网对候选家庭进行网络投票，选出10个“2009福建和谐家庭”，11月底公布结果。

3、举行颁奖活动。12月初，联合举行隆重的颁奖活动，对获奖家庭予以表彰。

为顺利完成评选活动，请各区妇联、市直机关妇工委、各部委办局妇委会（女工委）、各巾帼文明岗组织积极行动，10月15日至11月15日的第一阶段，在东南网上跟帖，发表感言、学习发动情况等相关报道，每个组织跟帖的相关信息应不少于3篇。11月15日至11月21日的网络投票阶段，发动广大妇女和家庭积极上网为厦门的和谐家庭代表投票，以形成上下呼应的良好舆论氛围。

联系人：王亚萍：2033990；1395011812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妇联宣传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10月28日
